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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我司”）于近日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7】第 340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就相

关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和分析，并已对问询函中所列问题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

书面说明回复。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2017 年 6 月 26 日，你公司召开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关于处置西安子公司

土地方案的议案》未获得通过，部分被提名的董事和监事未当选。同日，你公

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独立董事崔军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董事孙

伟就《关于选举连松育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和《关于聘任

连松育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均投出弃权票，理由均为董事长兼任公司总

经理不利于公司有效治理。 

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对以下事项进行认真自查并做出书面说明： 

一、结合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和监事会换届选举的结果，请说明

第一大股东深圳创通嘉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创通嘉里”）是

否能够控制公司董事会，公司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请律师发表专

业意见。 

 

公司回复： 

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26

日召开的 2016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由 7 名董事组成，分别是连松育先生、连宗敏女士、靳宏业先生、孙伟先生、

孙东升先生（独立董事）、胡春元先生（独立董事）、崔军先生（独立董事）。

同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连松育先生

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聘任连松育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

案》。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后，公司及时函件告知股东深圳创通嘉里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创通嘉里”），并要求其对函件中涉及的有关

情况作出书面回复。创通嘉里出具的回复说明如下: 

创通嘉里于 2017 年 6 月 8 日向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提出相关临时提案：

（1）提名连宗敏、连松育、高薇、李雄波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2）提名孙东升、陈泽桐、彭玲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3）

提名陈卉佳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经公司 2017 年 6 月 26 日股东大会投票表决后，本企业提名的连宗敏、连松

育选举成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孙东升选举成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陈卉佳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现有 7 位董事，其中 2 名非独立董事、1 名独立董事系

创通嘉里提名后当选，创通嘉里提名并当选之非独立董事未超过公司非独立董事

席位的半数及董事席位的半数，故创通嘉里无法控制特尔佳董事会。 

 

律师发表意见如下： 

根据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12 日公告的《关于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议

案暨召开 2016 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二)》以及于 2017 年 6 月 15 日公告的

《关于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议案暨召开 2016 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三)》，董事连松育先生、连宗敏女士、孙东升先生（独立董事）由深圳创通嘉

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提名。靳宏业先生及胡春元先生（独立董事）由股

东凌兆蔚先生提名。孙伟先生及崔军先生（独立董事）由股东深圳前海粤美特控

股有限公司提名。 

根据深圳创通嘉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市创通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凌兆蔚先生、深圳前海粤美特控股有限公司分别出具的书面

确认文件，深圳创通嘉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市创通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凌兆蔚先生以及深圳前海粤美特控股有限公司均不存在、

亦不谋求一致行动关系，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所规定的

一致行动情形。 

综上，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组成情况，深圳创通嘉里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提名的董事未超过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总人数的半数，因此，

深圳创通嘉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无法有效控制公司董事会。 

根据贵公司提供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合并

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前 100 名明细数据表》，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贵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1 深圳创通嘉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00,913 14.56 

2 凌兆蔚 18,179,602 8.83 

3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智盈 9 号单一资金

信托 
10,096,002 4.9 

4 深圳前海粤美特控股有限公司 9,622,983 4.67 

5 第五大股东 8,774,374 4.26 

6 第六大股东 7,983,160 3.88 

7 第七大股东 5,531,965 2.69 

8 第八大股东 4,839,054 2.35 

9 第九大股东 4,613,100 2.24 

10 第十大股东 4,500,000 2.1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216 条的规定，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占

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

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

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

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

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14 年修订）第 84 条的规定，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1）投资者为上市公司持股 50%以上的控



股股东；（2）投资者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3）投资者

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4）

投资者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

重大影响；（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8.1 条的规定，

控股股东是指其持有的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 50%以上的股东；或者持有股份的

比例虽然不足 50%，但依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大会的决

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是指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

能够支配、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控制是指有权决

定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能据以从该企业的经营活动中获取利益。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1）为上市公司持股 50%以上的控

股股东；（2）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3）通过实际支配

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4）依其可实际

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5）中

国证监会或者信达认定的其他情形。 

综上，结合贵公司股东持有股份情况以及董事会构成情况，广东信达律师

事务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贵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以及实

际控制人。 

 

二、创通嘉里的股权结构、主营业务及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以及创通

嘉里及其一致行动人历次增持你公司股份的资金来源，其中涉及自有资金或银

行存款的，请披露具体金额；涉及通过银行贷款获取资金的，请披露具体贷款

方式、贷款成本、贷款期限等；涉及其他方式获取资金的，请披露具体方式、

金额、资金使用期限及其他资金安排。请律师发表专业意见。 

 

公司回复： 

根据股东创通嘉里提供的资料及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的核查，律师发表意见

如下： 

（一）创通嘉里的股权结构 

根据创通嘉里提供的工商登记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创通嘉里



合伙人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性质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浙银钜鑫（杭州）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 0.0133% 

2 深圳市创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800 14.398% 

3 长城嘉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48,000 63.9914% 

4 广东嘉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8100 10.7985% 

5 蔡婉婷 有限合伙人 8100 10.7985% 

合计 --    -- 75,010 100% 

 

（二）创通嘉里的主营业务 

根据创通嘉里提供的《合伙企业》以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

息，创通嘉里的主营业务为投资咨询、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股

权投资。根据创通嘉里出具的书面确认文件，创通嘉里除持有深圳市特尔佳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外，并不存在其他业务。 

（三）创通嘉里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创通嘉里提供的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创通

嘉里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年初数 期末数 项目 本期数 

资产总额 0 782,234,551.73 营业收入 0 

负债总额 0 44,613,445.66 营业利润 -12,378,893.93 

股东权益 0 737,621,106.07 净利润 -12,378,893.93 

 

（四）创通嘉里及其一致行动人历次增持公司股份的资金来源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贵公司《合并普通账

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前 100 名明细数据表》以及创通嘉里的书面确认，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创通嘉里现持有公司 30,000,913 股股份，创通嘉里取得该等

股份的交易金额共计 780,023,610 元。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智盈 9 号单一资

金信托（以下简称“智盈 9 号信托计划”）持有公司 10,096,002 股股份，交易金



额共计 246,085,044 元。 

1、针对创通嘉里的增持公司股份情况，根据创通嘉里的书面说明及信达律

师核查，创通嘉里增持公司股份的 780,023,610 元资金来源为创通嘉里合伙人投

资以及创通嘉里投资人以往来款形式提供的借款。具体情况如下： 

（1）创通嘉里合伙人出资情况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

元） 

出资时间 

1 浙银钜鑫（杭州）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 

10 0 2016 年 8 月 

2 深圳市创通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10,800 10,800 2016 年 7 月 

2016 年 8 月 

3 长城嘉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8,000 48,000 2016 年 8 月 

4 广东嘉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100 8100 2016 年 8 月 

5 蔡婉婷 8100 8100 2016 年 8 月 

合计 -- 75,010 75,000   -- 

 

（2）创通嘉里投资人以往来款形式提供借款情况 

根据创通嘉里提供的银行转账文件，创通嘉里投资人往来款形式提供借款具

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时间 金额（万元） 备注 

1 深圳市创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16 年 7 月 6 日 6,900 往来 

2 蔡婉婷 2016 年 9 月 5 日 900 往来 

3 深圳市创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16 年 9 月 5 日 1,100 往来 

4 广东嘉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 年 9 月 5 日 900 往来 

 合计    -- 9,800  -- 

 

2、针对智盈 9 号信托计划增持公司股份资金来源情况，根据《厦门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智盈 9 号单一资金信托合同》，智盈 9 号信托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资



金来源为智盈 9 号单一资金信托计划项下之信托资金，该信托计划的委托人为云

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认购资金为 30,000 万元，信托期限为 24 个月，自信托成

立之日起计算，到期终止日为信托成立日起届满 24 个月的对应日。发生信托合

同约定情形时，受托人可以提前终止信托。经全体受益人和受托人协商一致，可

以延长信托期限。信托计划期限届满之日，如遇上证券停牌不可变现，则信托计

划延至信托财产全部变现之日。 

根据深圳市创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广东嘉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蔡婉婷分

别与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签署的《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创通 1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文件》，深圳市创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广东嘉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蔡

婉婷分别作为一般委托人认购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创通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以下简称“创通 1 号信托计划”）的份额，创通 1 号信托计划成立后信托资

金的投资标的为智盈 9 号信托计划。 

创通 1号信托计划的具体情况如下： 

资金规模 30,000 万元 

一般委托人及认购金额 深圳市创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认购 4000 万元； 

广东嘉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认购 3000 万元； 

蔡婉婷认购 3000 万元； 

一般委托人、中间级委托人以

及优先级委托人的认购比例 

3：1：5 

投资标的 智盈 9 号信托计划 

信托期限 信托期限为 24 个月，自信计划托成立之日起计算，

到期日为信托计划成立日起至 24 个月届满后之对

应日。发生信托计划约定的信托计划提前终止的情

形时，信托计划提前终止信托。在发生信托计划规

定的信托计划终止情形的情况下或经一般委托人申

请且经优先委托人、中间委托人、受托人一致同意，

信托计划可提前终止或者展期。 

信托计划投资建议权人 深圳市创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优先级委托人的信托利益 每日计算的优先受益人预期信托收益=初始成立时

的优先信托单位总分数×1 元/份×5.4%÷365 

中间级委托人的信托利益 每日计算的优先受益人预期信托收益=初始成立时

的优先信托单位总分数×1 元/份×8.6%÷365 

信托利益分配原则 信托计划项下，信托计划终止时，信托财产按照如

下顺序分配： 

1. 信托费用； 

2. 优先受益人信托收益； 

3. 优先收益人信托资金本金； 



4. 中间级收益权信托收益； 

5. 中间级受益人信托资金本金； 

6. 追加资金义务人已追加未返还的增强信托资

金； 

7. 一般受益人信托收益与信托资金本金。 

 

三、创通嘉里和深圳前海粤美特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粤美特”）

均就你公司的西安子公司土地处置方案事宜提请股东大会审议，但最终因弃权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73.3564%而未获通过。 

（一）列示公司前 10 大股东对此议案的投票结果，说明相关股东投弃权票

和反对票的原因，以及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就处置西安子公司土地方案存在重大

分歧； 

 

公司回复： 

公司前十大股东投票表决情况： 

排名 股东名称或姓名 持股数量 比例（%） 表决情况 

1 深圳创通嘉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00,913  14.56 弃权 

2 凌兆蔚 18,179,602  8.83 弃权 

3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智盈 9号单一资

金信托 
10,096,002  4.90 

弃权 

4 深圳前海粤美特控股有限公司 9,622,983  4.67 未投票 

5 第五大股东 8,618,974  4.18 同意 

6 第六大股东 7,816,748  3.79 未投票 

7 第七大股东 5,531,965  2.69 未投票 

8 第八大股东 4,839,054  2.35 未投票 

9 第九大股东 4,500,000  2.18 反对 

10 第十大股东 4,457,700  2.16 同意 

注：表中“未投票”的情形是指该股东参与了其他议案的投票，但对本议案未投票，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6 年 9 月修订）》相关规定，对于该

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本细则要求投票的议案，该股东所持表决权数按照弃权计算。  

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向公司相关股

东发出了问询函，请股东说明相关股东投弃权票和反对票的原因，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收到深圳创通嘉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凌兆

蔚、深圳前海粤美特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前海粤美特”）及其一致行动人

的回复，具体情况如下： 

1、创通嘉里回复的主要内容如下： 



本企业就西安子公司土地处置方案事宜于 2017年 4月 24日提议召开董事会

临时会议并希望就该议案等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本企业作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与其他股东就西安子公司土地方案不存在重大

分歧，本次投弃权票的原因：所获取的资料及信息尚不充分，无法就土地处置方

案作出合理判断，希望进一步了解有关西安子公司土地更详细的情况，以便作出

更有利于上市公司的决策。 

2、凌兆蔚回复的主要内容如下： 

本人在特尔佳股东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对《关于处置西安子公司土地

方案的议案》投了弃权票，原因是：本人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公司的管理层就

本次议案向股东大会提供的信心不详尽，不足以对事情做出判断，因此，本着谨

慎的态度，我投其权票。 

3、前海粤美特回复的主要内容如下： 

由于审议西安子公司土地处置方案事宜的股东大会正值公司换届之时，为确

保该项工作的连续性，我司未投票，目的是请第四届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来处理，

确保股东和投资者的利益。 

我司及一致行动人，与其他股东就处置西南子公司土地方案不存在重大分歧。 

 

公司前三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均对该议案投出弃权票，其弃权票总数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41.1047%（对该议案投弃权票的全部表决股数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73.3564%），这也表明在处理西安土地事项上，公司主

要股东之间不存在重大分歧。 

（二）后续你公司处置西安子公司土地的计划及相关安排。 

 

公司回复： 

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审议了《关于处置西安子公司土地方案的议案》，同时

在本次会上进行了董事会、监事会换届，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于 2017 年 6 月 26

日就任。公司已向当地土地主管部门汇报了股东会大会的表决结果，并向相关政

府部门表达积极解决该事项的意愿。 

关于处置西安子公司土地事项，公司的处置计划及安排如下： 

第一，对当地处理类似土地的政策、方式及路径进行全面调研；公司已派员



前往西安详细了解土地情况，并积极与相关政府部门沟通。 

第二，根据调研结果，拟定最有利于公司利益的土地处置方案。 

第三，根据处置方案的交易金额，确定公司审议程序，严格按照审议程序及

审议结果实施处置方案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你公司董事孙伟认为连松育兼任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不利于公司治理

的理由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经公司向董事孙伟先生问询确认，董事孙伟先生回复说明如下：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了《关于选举连松育先生为公司董事长的

议案》、《关于选举连松育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本人作为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董事，对两项议案的表决情况均为弃权，理由是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不利于公司

的有效治理，具体理由及合理性如下： 

1、公司应避免权力过于集中，应当将董事会的领导作用与日常经营管理区

分开来，保证董事会对经营情况判断的独立性； 

2、公司董事会应确保对管理层进行绩效评估及薪酬管理的透明性和客观性； 

3、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不利于更有效地保护投资者利益。 

关于该事项，公司认为：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并不违背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连松育先生亦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禁止其担

任上述职务的情形；连松育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并表

决通过，且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其选举和聘任程序合法、有效。 

 

五、独立董事崔军未亲自出席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也未委托其他独

立董事代为出席会议的原因，是否能够保证有足够时间和精力履行其独立董事

职责。 

 

公司回复： 

经公司向独立董事崔军先生问询并确认，独立董事崔军先生回复说明如下： 

因深圳超多维光电子有限公司与深圳市钛客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亿思达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一案，作为深圳超多维光电子有限公司的诉

讼代理律师，本人于 2017 年 6 月 26 日下午 2:30 在广州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参

加该案的二审开庭审理，故未能亲自出席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事前已

向公司进行了报告。由于事前并不知道第四届董事会其他独立董事具体人员，并

且开庭过程中（2017 年 6 月 26 日下午 2:30 至 5:40）需关闭手机，故未能委托其

他独立董事代为出席会议。 

本人作为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能够保证有足够时间和

精力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六、你公司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问题。 

 

公司回复： 

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7 月 4 日 


	2017年6月26日，你公司召开2016年度股东大会，《关于处置西安子公司土地方案的议案》未获得通过，部分被提名的董事和监事未当选。同日，你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独立董事崔军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董事孙伟就《关于选举连松育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和《关于聘任连松育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均投出弃权票，理由均为董事长兼任公司总经理不利于公司有效治理。
	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对以下事项进行认真自查并做出书面说明：
	三、创通嘉里和深圳前海粤美特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粤美特”）均就你公司的西安子公司土地处置方案事宜提请股东大会审议，但最终因弃权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3.3564%而未获通过。
	（一）列示公司前10大股东对此议案的投票结果，说明相关股东投弃权票和反对票的原因，以及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就处置西安子公司土地方案存在重大分歧；
	四、你公司董事孙伟认为连松育兼任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不利于公司治理的理由及合理性。
	五、独立董事崔军未亲自出席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也未委托其他独立董事代为出席会议的原因，是否能够保证有足够时间和精力履行其独立董事职责。
	六、你公司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问题。



